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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2021 级电子信息类专业分流实施方案 

为做好电子信息类本科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石东平、程正富 

副组长：夏继宏、梁康有 

组  员：杨守良、曾令刚、包宋建、袁梦馨、廖长荣、杜西亮、杨延菊、唐春勤 

秘  书：张晓宇 

（二）工作职责 

学院成立“按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工作小组，由学院党政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学

院其他院领导、党总支纪检委员、相关专业系主任、教学办和学工办相关人员组成，负责专

业分流具体工作。 

二、分流原则 

（一）社会需求原则。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合理进行专业布局，确定专

业办学规模，指导学生进入专业学习。 

（二）尊重个性发展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在电子信息类所

含专业内选择专业。 

（三）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三、分流模式 

分流采取“1+3”的培养模式。“1+3”模式要求学生进校后，用一年（两个学期）的时

间修完规定的基础平台课程，后三年进入到该大类所涵盖的专业学习。学生在第二学期的下

半学期根据学院通知要求，结合个人兴趣爱好和每个专业的名额分配情况填写专业报名志

愿。学院按照分流原则，根据学生志愿及学生量化综合考评成绩进行专业分配，学生于第三

学期分流到相应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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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流计划 

2021级电子信息类专业拟设 4个教学班（共 228人，其中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转专业

转入 4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转专业转入 2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降级 1人，信息工程专业

复学 1人）。分流分班情况如下表： 

序

号 
专业班级 

计划分流

人数 

分流后班

级人数 
备注 

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班 58 人 60人 
（1）本次分流对象为 21 级电子

信息类专业学生，不包括国际

班、电信 3+2、电信专升本、电

信对口、转专业学生、复学学

生。 

（2）分流后结束后，加上转专

业学生和降级学生，保证每个班

学生人数不低于 50人。 

2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班 58 人 60人 

3 信息工程 1班 49 人 50人 

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1班 55 人 58人 

五、分流依据 

（一）学生志愿。学生依据个人兴趣和特长，在老师的指导下最多可填报三个专业志

愿，学院依据学生志愿确定分流专业。如果第一志愿满足分流计划，则以学生填报的第一志

愿进行分流。 

（二）学业成绩。如果第一志愿不满足分流计划，则进行学生量化综合考评。学生量化

综合考评成绩主要考核第一学期按培养方案规定修读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全校通识教育选

修课不列入计算），以“平均学分绩点”排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平均学分绩点”相同

的，再以“平均成绩”排名。“平均学分绩点”和“平均成绩”都相同的，再以“加权平均

成绩”排名，结合学生志愿填报情况，确定学生对专业的优先选择权。 

（三）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六、分流程序 

（一）本分流实施方案，报学校审批后，向学生公布。学院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教育，让

学生充分了解行业和专业的发展，引导学生正确选择专业。 

（二）学生填写“专业分流志愿表”（附件 1），学院成立专业分流领导小组，遵照分流

计划及分流方案，组织考核和分流。对未能满足所填志愿者，由学院调整到还有空余名额的

专业修读。 



 3 

（三）学院对初步分流结果进行公示，学生如有异议，向学院专业分流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提交书面材料，由领导小组核实、处理（注：书面材料请密封并交于工作秘书张晓宇处，

地点：格术楼 C303)，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教务处备案。 

（四）吸收学生意见形成分流结果报学校审核并公示，学生如有异议，向学校教务处提

交书面材料，由教务处核实、处理。 

（五）分流结果一经公布，学生应当按核定分流后的专业修读。学院做好后续的教学及

管理工作。 

具体专业分流推进工作日程表，见附件 2。 

附件：1. 专业分流志愿表 

      2. 分流工作推进日程表                         

 

                                                 重庆文理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2022年 4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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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级电子信息类专业分流志愿表 

学生姓名  学号  

自愿填报的第一专业：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自愿填报的第二专业：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自愿填报的第三专业：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 

            学生本人签字： 

注：请在自愿填报专业中的□中打“”表示选择该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第二、第三选择

专业；在选择第一，第二，第三专业时，只能在三个专业中选择其中一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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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分流工作推进日程表 

时  间 工作内容 备  注 

4月 11日 
学院召开分流工作专题讨

论行政会议 

时间：4 月 11日 09：30 

地点：格术楼 C301 

主持：石东平 

参会人员：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全体

成员 

4月 12日-4月 25日 

根据会议精神，修订分流

实施细则；撰写、制作分流

指南 

夏继宏副院长落实、布置工作： 

由张晓宇负责专业分流实施细则的修

订撰写； 

由廖长荣负责撰写、制作分流指南。 

4月 26日-5月 12日 
对学生的分流意愿进行摸

底 
由袁梦馨负责学生的分流意愿摸底。 

5月 12日 

党政联席会审议确定分流

实施细则及分流计划，报

学校相关部门备案 

时间：5 月 12日 17：30 

地点：格术楼 C301 

主持：石东平 

参会人员：学院党政联席会全体成员 

5月 14日-5月 15日 
学生填写“2021 级电子信

息类专业分流志愿表” 

由学工办牵头，袁梦馨指导学生填写专

业分流志愿表，并对学生填写的志愿表

进行汇总统计；将学生填写的专业分流

志愿表存档。  

5月 16日-5月 19日 
学院对初步分流结果进行

公示 

学院（由教学办负责具体办理）对初步

分流结果进行公示。 

5月 19日-6月 3日 

向学校教务处报最终专业

分流结果，并由教务处进

行分流结果公示 

由教学办负责向教务处报送最终专业

分流结果； 

教务处在专业分流公示结束后，对分流

结果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进行分班。 

 


